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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

租赁广东省深圳市合正观澜汇项目开设购物中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根据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战略发展规划和持续

增长需要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租赁广东省

深圳市合正观澜汇项目开设购物中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深圳市福民合建投

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民合建公司”）签署租赁合同，租赁广东省深圳市

龙华区澜汇花园（一期）商业裙楼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的部分面积，用于开设

购物中心。该项目租赁面积约为 7.1 万平方米；租赁期限为 15 年，额外延长期

5 年，共计 20 年。20 年交易总金额约为 15.36 亿元（包含租金、商业服务费）。

此外，公司对于该项目装修、设备购置等投资约为 8423.87万元。 

上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福民合建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 16号合正名园 C 座 5009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袁斌 

经营范围：投资兴办实业(具体项目另行申报),国内贸易(不含专营、专控、

专卖商品)；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；



自有物业租赁。 

股东情况： 

股东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,000 90% 

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,000 10% 

深圳市福民合建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双方： 

甲方：深圳市福民合建投资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大道旁澜汇花园（一期）商业裙楼地下

一层至地上二层，约 7.1万平方米。 

3、交易方式：合同期内，按月向甲方支付房屋租金及商业服务费，交易

总金额约为 15.36亿元。 

4、租赁期限：15年，额外延长期 5年，共计 20年。 

5、生效条件：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

效。 

6、签署日期：2018年 12 月 7日。 

 

四、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交易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构

成重大影响。 

2、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 

3、签订合同用于公司租赁物业开设购物中心，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

络，扩大影响力和提升行业地位。 

 

五、法律风险分析 

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、不可避免



又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，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

 




